附件2

惠州市优秀学生推荐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　  　县（区）教育局或市直学校（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类别
	序号
	学校、年级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目
	担任学生干部
	曾获得的
主要奖励
	

	普通中学
	
	××学校高（初）×级
	
	
	
	×年×月至×年×月任×
	例：×年×月评为县级三好学生
	A -E

	中职学校
	
	
	
	
	
	
	
	

	内地民族班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说明：1.“曾获得的主要奖励”一栏仅填写1-2项符合评选条件的奖励，并填写奖励类别（A-E）。近三个学年（2017-2018,2018-2019，2019-2020）内，曾获得下述1项及以上荣誉：（A）县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表彰奖励；（B）教育行政部门单独或联合授予的县级以上“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C）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或主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县级一等奖或市级三等奖以上；（D）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市级级一等奖或省级三等奖以上；（E）市直部门授予的“优秀学生”等称号（适用于市直属学校）。
[bookmark: _GoBack]2．“学校、年级”一栏中，“学校”名称须与学校公章一致，“年级”填写高（初）×级（无须填写××班）。

